关于推荐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湖北省人事考试院《关于推荐人事考试阅卷专家的函》(鄂人考函［2013］5号)有关意见，经学校研究，欢迎广大教师．专技人员及行管干部报名参加选聘，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一）阅卷专家
1.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长期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
2.担任处级及以上职务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综合管理部门工作。
3.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阅卷过程中责任心强、作风过硬，客观公正、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且会使用计算机。
4.年龄一般不超过55岁。
5.本人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人事考试阅卷工作，并接受阅卷现场工作人员及核心阅卷专家监督管理。
6.无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7.省人事考试部门要求的其它条件。
（二）核心阅卷专家
1.正高级或同等专业技术职称，在专业领域有一定成果和影响力，为本专业学科带头人。
2.有良好的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有从事人事考试阅卷的工作经历。
3.具备阅卷专家的其它资格条件。
二、所需专业
（一）建筑类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专业科目阅卷专家库
1.工程管理（含工程造价）和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机电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及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的教研人员。
2.建筑学、建筑设计技术及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且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的教研人员。
3.结构工程、机械、机电一体化、电子、工业设计及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且具备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职业资格的教研人员。
（二）社会化考试专业科目阅卷专家库
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财务会计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的教研人员。
三、推荐程序
被推荐者需填写《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推荐表》（见附件1），由单位推荐，经人事处审核报省人事考试院审定的人员即获得省人事考核阅卷专家资格及由省人事考试院颁发的《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聘书》。
四、推荐时间
请于2013年3月25日前，将经本单位同意并盖章的《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推荐表》及《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汇总表》（见附件2）报人事处许黎，由人事处审核后报湖北省人事考试院审定。
附件1.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推荐表
    2.湖北省人事考试阅卷专家汇总表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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